
中華醫事科技大學夜間津貼辦法 

 

105 年 11 月 14 日 行政會議審議 

106 年 1 月 11 日董事會審議通過 

111 年 9 月 12 日行政會議審議 

111 年 9 月 21 日董事會審議通過 

第一條 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（以下簡稱本校）為建全會計制度，明確夜間津貼支給標準，特

訂定「本校夜間津貼辦法」（以下簡稱本辦法）。 

第二條  本辦法支給之夜間津貼標準如下表：  

單位及職級 
月支數額 

（單位：新台幣/元） 
備註 

各系主任 

各系進修部學生人數

50(含)人以上，每學生人數

乘以 20 元，上限 4,420 元 

進修部學生人數以每

學年度10月15日人數

為依據 

第三條 各系若進修部人數大於 471 人，得增聘一位進修部教學行政教師，職務加給 5,000 元; 

若進修部人數大於 671 人，則增聘之進修部教學行政教師改發加給 5,000 元並減少授

課鐘點 2 小時。 

第四條 本辦法支付之加給、津貼數額及減授鐘點數，均應依程序由人事室製表會簽教務處註

冊、會計室及總務處出納組，並由校長呈董事會核定。 

第五條 本辦法未規定事項，悉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。 

第六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，報請董事會核定後施行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